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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行政管理所条例 

 

(1991 年 4 月 1 日国务院批准　1991 年 4 月 22 日国家

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 6号发布 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) 

 

第一条　为了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所(以下简称工商所)的

组织建设，使工商所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，更好地发挥工商

行政管理的职能作用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　工商所是区、县(含县级市，下同)工商行政管

理局(以下简称区、县工商局)的派出机构。工商所的人员编

制、经费开支、干部管理和业务工作等由区、县工商局直接

领导和管理。 

第三条　工商所的基本任务是：依据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

对辖区内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和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管理，

保护合法经营，取缔非法经营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。 

第四条　工商所按经济区域设立。 

工商所的设立，由区、县工商局根据辖区大小、经济发

展情况和管理任务需要，提出具体方案，报区、县人民政府

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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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　工商所设所长一人；任务较多的，设副所长一

至二人；工作人员若干人。 

工商所实行所长负责制。 

第六条　工商所的职责包括： 

(一)办理辖区内由区、县工商局登记管理的企业的登记

初审和年检、换照的审查手续，并对区、县工商局核准登记

的企业进行监督管理； 

(二)管理辖区内的集贸市场，监督集市贸易经济活动； 

(三)监督检查辖区内经济合同的订立及履行，调解经济

合同纠纷； 

(四)受理、初审、呈报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的开业、变更、

歇业的申请事项，对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

理； 

(五)指导辖区内企业事业单位、个体工商户正确申请商

标注册，并对其使用商标进行监督管理； 

(六)对辖区内设置、张贴的广告进行监督管理； 

(七)按规定收取、上缴各项工商收费及罚没款物； 

(八)宣传工商行政管理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政策； 

(九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工商行政管理职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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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　工商所的具体工作范围，由区、县工商局依照

工商行政管理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根据辖区内

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，在前条所列职责范围内予以确定，并

报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。 

第八条　工商所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区、县工商局的具体

行政行为，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工商所可以以自己的名义

作出具体行政行为： 

(一)对个体工商户违法行为的处罚； 

(二)对集市贸易中违法行为的处罚； 

(三)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工商所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

其他具体行政行为。 

前款第(一)、(二)项处罚不包括吊销营业执照。 

第九条　工商所应当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

工作程序，公开办事制度和办事结果，接受群众监督，做到

公正严明，管理有章，处罚有据，廉洁奉公。 

第十条　工商所应当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，对工作人员

的德、能、勤、绩进行定期考核，并将考核情况作为任职、

奖励、晋升的主要依据。 

第十一条　工商所应当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和监督制度，

配备专职财务人员。各项工商收费和罚没物资、现金、票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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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分别登记造册，按规定处理。 

工商所的费用开支，按有关财务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二条　工商所应当建立健全内勤工作制度。各类文

件和资料应当及时登记归档；认真处理来信来访；严格执行

用印制度。 

第十三条　工商所工作人员必须清正廉洁，秉公执法，

不得以权谋私，索贿受贿。 

第十四条　工商所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及有关

部门制定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各项纪律、守则，积极工作，

忠于职守。 

第十五条　工商所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按规定着

装，仪表庄重，待人礼貌。 

第十六条　工商所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，

工商所可提请区、县工商局给予奖励。对违纪违法的，由区、

县工商局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处分；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

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七条　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其他专业所、队、站参

照本条例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八条　本条例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九条　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